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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以下简称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认定管理工作，加强对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服务与支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农业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意见》（农经发〔2000〕8号）、《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农经发〔2001〕4号）,以及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济政发[2003]23号）的有关要求和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观光农业或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为主业，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经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认定的企业。
第三条 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申报、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四条 市财政设立农业产业化专项扶持资金，按照有关办法规定对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择优扶持。
第五条 凡申请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申报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企业组织形式 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以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农业观光等为主业的各种所有制企业。
2、企业规模
（1）种植类企业 自有基地型企业资产总额8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3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合同收购型企业资产总额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3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1500万元以上；农林工程型企业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10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
（2）养殖类企业 资产总额8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3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
（3）加工类企业 本地原料为主企业资产总额8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5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外地原料为主企业资产总额3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20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
（4）科技类企业 资产总额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3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600万元以上，自己研发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60％以上。
（5）运销类企业 资产总额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3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仓库1000㎡以上，低温储藏库1000㎡以上。
（6）市场类企业 非产地批发市场规模达到20000平方米以上，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1000万元以上，年交易额3亿元以上；产地批发市场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上；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50万元以上，年交易额5000万元以上。
（7）服务类企业 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1000万元以上，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上。
（8）综合类企业 资产总额8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500万元以上，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
3、企业效益 企业资产报酬率6％以上；不欠税、不亏损、不欠折旧。
4、企业负债与信用 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60%；企业具有较好的信用等级，不拖欠职工工资，按时为企业职工交纳各种社会保险，对社会具有较强的责任感。
5、企业竞争力 企业的产品质量、产品科技含量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在全市同行业中居先进水平，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体系，产销率在90%以上。
6、带动能力 企业的生产基地应全部或部分建在我市辖区内，通过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特种养殖业和农垦企业除外）的数量达到1000户以上；畜牧水产养殖业带动农户数量达到500户以上。企业在农产品加工、流通过程中，通过订立合同、入股和合作方式采购的农产品原料或购进的货物占企业所需要原料或所销售货物的70%以上。
第七条 符合本条以下规定之一的可放宽认定标准
1、市扶贫办确定的贫困县、乡（镇）辖区内的企业；
2、招商引资新落户我市的企业；
3、生产基地在我市辖区，带动能力较强的企业；
4、市级以上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5、其它类似情况。
第八条 有以下情况的企业不得申报、认定为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1、未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
2、企业未依法经营，不照章纳税的； 
3、企业违反《劳动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拖欠职工工资和养老、医保等社会保障基金的；
4、企业与基地农民在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环节中出现坑农、害农现象的；
5、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弄虚作假、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经会计事务所审计达不到认定基本条件的；
6、不能及时提供报表等资料、不服从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管理的；
7、其它认为不具备申报资格的。
第三章 申报材料
第九条 申报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应提供以下材料
1、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申报书；
2、由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指定的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两年度审计报告；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5、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6、上一年度末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的证明复印件；
7、上一年度末员工档案及工资发放证明复印件；
8、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关系证明；
9、银行出具的该企业信用证明；
10、科技成果、专利或有关部门认定的证明材料；
11、产品质量、环保方面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包括：绿色食品、省以上名牌产品、HACCP认证、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证明等)；
12、权威机构出具的行业排名证明。
申报材料前8项为必备的材料，后4项可以根据企业情况据实出具。其中3-7、10-12项需提供原件进行验证，其它项需提供原件。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十条 市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申报指南。
第十一条 按照属地管理和自下而上申报的原则，由申报企业向管辖所在地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领导小组或农业产业化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各县（市）区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对企业所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预审筛选，将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列表汇总，将申报企业的申报材料连同审核意见和相关证明材料报办公室。
第五章 认 定
第十三条 办公室负责对各县（市）区推荐的农业龙头企业进行初审，重点审查申报企业是否符合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申报资格，然后提出初选意见，填列《济南市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初选汇总表》。
第十四条 办公室将初选企业交由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会计事务所对企业申报前两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公正、科学的审计，将各企业的审计报告报办公室。
第十五条 办公室根据审计报告，筛选出符合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基本条件的申报企业，填列《济南市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审计汇总表》。
第十六条 办公室组织专家组，由专家组对财务审计合格的企业进行现场全面考评，按照《济南市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评分办法》进行量化评分，提出现场考评意见。
第十七条 办公室汇总专家组考评意见，结合财务审计报告提出拟认定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建议名单，报领导小组研究认定。
第十八条 经领导小组认定的企业，为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由领导小组发文公布，并予以颁证授牌，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享受政府优惠政策。
第十九条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效期为三年。按照《农业龙头企业动态监测管理办法》，对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实行半年一次的例行监测评价和期满监测评价相结合的动态监测管理制度。经监测合格的企业，办公室重新审批备案，由领导小组发文公布，并予以颁证授牌。监测不合格的企业取消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称号，并在有关媒体公布。
第二十条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变更企业名称，需要对其企业名称予以重新确认的，应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等更名材料，由县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办公室予以审批备案。
第二十一条 企业因兼并取消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原企业名称而重新注册的企业需重新认定，新企业不得使用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称号。
第二十二条 外市认定的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注册地变更到济南，需按本办法重新申报。
第二十三条 具有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资格的企业可以申报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及申报市级龙头企业的企业应按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如果存在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已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资格，未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申报资格，三年内不得再行申报。
第二十五条 各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加强协作，搞好服务、监督和管理，对在申报、认定、监测评价过程中不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存在徇私舞弊行为的工作人员，有关机关要严肃查处。
第二十六条 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认定、监测和管理由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公布的《济南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管理办法（试行）》(济农产业字[2009]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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